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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8SR1085796

丽人丽妆品牌方数

据对接API系统管理

软件

丽人网络 2015年10月13日 2018年12月27日

23 2018SR1085795

丽人丽妆权限配置

系统管理软件

丽人网络 2015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27日

24 2018SR1085798

丽人丽妆对接标准

API系统管理软件

丽人网络 2015年10月23日 2018年12月27日

25 2018SR1085797

丽人丽妆分销系统

管理软件

丽人网络 2015年12月8日 2018年12月27日

26 2018SR968761

丽人丽妆DS智能推

广软件

丽人网络 2018年9月21日 2018年12月3日

27 2018SR880888

丽人丽妆熊猫美妆

block软件

丽人网络 未发表 2018年11月5日

28 2018SR1056371

丽人丽妆熊猫美妆

圈圈福利软件

丽人网络 未发表 2018年12月24日

29 2018SR880882

丽人丽妆熊猫美妆

视频上传软件

丽人网络 未发表 2018年11月5日

30 2018SR1056366

丽人丽妆熊猫美妆

小程序管理软件

丽人网络 未发表 2018年12月24日

31 2018SR724250 丽人丽妆工单软件 丽人网络 2018年6月27日 2018年9月7日

32 2018SR724256

丽人丽妆客服绩效

软件

丽人网络 2018年6月14日 2018年9月7日

33 2018SR742301

梵丽物流订单管理

软件

丽人网络 2017年1月3日 2018年9月13日

34 2018SR742235

梵丽熊猫美妆产品

管理软件

丽人网络 2017年1月3日 2018年9月13日

35 2018SR742226

梵丽熊猫美妆促销

管理软件

丽人网络 2017年1月3日 2018年9月13日

36 2018SR742298

梵丽营销规则管理

软件

丽人网络 2017年1月3日 2018年9月13日

37 2018SR742219

梵丽营销活动申报

软件

丽人网络 2017年1月3日 2018年9月13日

38 2019SR0448115

丽人丽妆返利营销

核实管理软件

丽人网络 2018年7月18日 2019年5月10日

39 2019SR0449800

丽人丽妆退货追踪

管理软件

丽人网络 2018年10月12日 2019年5月10日

40 2019SR0447807

丽人丽妆一站式销

售管理软件

丽人网络 2018年3月19日 2019年5月9日

41 2019SR1026821

丽人丽妆店铺品牌

化运营管理软件

丽人网络 2019年8月21日 2019年10月10日

42 2019SR1270482

丽人丽妆化妆品电

商销售管理软件

丽人网络 2019年11月5日 2019年12月03日

43 2019SR1023600

丽人丽妆化妆品销

售推广管理软件

丽人网络 2019年8月22日 2019年10月10日

44 2019SR1026225

丽人丽妆客户营销

管理软件

丽人网络 2019年8月22日 2019年10月10日

45 2019SR1027153

丽人丽妆美妆小程

序销售分析软件

丽人网络 2019年7月19日 2019年10月10日

46 2019SR0851560

丽人丽妆商品库存

管理软件

丽人网络 2019年6月28日 2019年8月16日

47 2019SR0851564

丽人丽妆五大消费

者洞察软件

丽人网络 2019年6月15日 2019年8月16日

48 2019SR1263697

丽人丽妆新零售大

数据分析软件

丽人网络 2019年11月04日 2019年12月03日

49 2019SR1026816

丽人丽妆新零售咨

询管理软件

丽人网络 2019年7月19日 2019年10月10日

4、作品著作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共拥有2项作品著作权，具体如下：

序

号

登记号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著作权人 登记日期 首次发表日期

1

渝 作 登 字

-2017-F-0022798

4

momoup 美 甲 印

花钢板

美术 丽人丽妆 2017年8月3日 2017年7月27日

2

国 作 登 字

-2017-F-0038612

6

momo熊猫 美术 丽人丽妆 2017年9月11日 2017年1月1日

5、域名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共拥有19项域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域名 注册人 注册时间 到期时间

1 lrlz.com 发行人 2009年11月6日 2023年11月6日

2 lrlz.com.cn 发行人 2007年2月17日 2024年2月17日

3 lrlz.cn 发行人 2007年2月17日 2024年2月17日

4 lrlz.net 发行人 2012年2月2日 2022年2月2日

5 lrlz.org 发行人 2012年2月2日 2022年2月2日

6 i-econnect.com 易康丽 2013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7 lrlz.com.hk Lily�Hong�Kong 2014年11月17日 2020年11月17日

8 miaostory.com 上海喵车家 2017年3月31日 2020年3月31日

9 miaothing.com 上海喵车家 2017年3月31日 2020年3月31日

10 mthings.cn 上海喵车家 2017年3月31日 2020年3月31日

11 5ucars.com 上海喵车家 2017年11月3日 2020年11月3日

12 9ucars.com 上海喵车家 2017年11月3日 2020年11月3日

13 9uche.com 上海喵车家 2017年11月3日 2020年11月3日

14 51mcars.com 上海喵车家 2017年11月3日 2020年11月3日

15 51mcars.xyz 上海喵车家 2017年11月3日 2020年11月4日

16 miaothing.cn 上海喵车家 2018年10月24日 2021年10月24日

17 9uche.cn 上海喵车家 2018年10月24日 2021年10月24日

18 lrlzdfs.com 丽人商贸 2017年8月28日 2023年8月28日

19 xhlrlz.com 上海梵丽 2019年9月25日 2022年9月25日

注：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于实际经营中已不再使用前述第6项及第8至10项域名，该等

域名已到期。

（三）特许经营权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无特许经营权。

（四）经营资质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子公司拥有的主要经营资质如下：

序号 持有人 证书名称及编号 核发机关 核发日期 有效日期

1 公司

《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

JY13101170045069）

上海市松江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3月12日

至2021年6月

27日

2 公司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备

案登记表编号：02222288）

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 （上

海）

2016年11月25日 -

3 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关单位注册登记

证 书 》 （ 海 关 注 册 编 码 ：

3118930891）

中华人民共和国

松江海关

2016年12月9日 长期

4 上海贝道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编号：沪松

食药监械经营许20180056号）

上海市松江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6月28日

至2023年6月

27日

5

上海贝道第一分

公司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编号：沪松

食药监械经营许20185002号）

上海市松江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10月17日

至 2023年 10

月16日

6 丽人商务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备

案登记表编号：02223588）

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 （上

海）

2016年11月30日 -

7 丽人商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关单位注册登记

证 书 》 （ 海 关 注 册 编 码 ：

3104941764）

中华人民共和国

徐汇海关

2016年12月7日 长期

8 丽人商贸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备

案登记表编号：02221641）

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 （上

海）

2017年2月13日 -

9 丽人商贸

《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关单位注册登记

证 书 》 （ 海 关 注 册 编 码 ：

3122460AUR）

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高桥海关

2017年2月27日 长期

10 丽人商贸

《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业备案表》

（备案号码：3100691695）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海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

2017年2月21日 -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持续符合拥有该等资质、许可、认证所需的条件，目前发行人及其控

股子公司拥有的主要资质或许可不存在被撤销或取消的重大风险。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及《出入境检验检疫

报检企业备案表》为长期有效外，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其他主要资质或许可有效期到期后申请的

程序和条件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续期条件及程序

1 《食品经营许可证》

根据《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食品经营许可证发证日期为许可决

定作出的日期，有效期为5年；食品经营者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食品经营许可的

有效期的，应当在该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30个工作日前，向原发证的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食品经营者申请延续食品经营许可，应当提交下

列材料：（一） 食品经营许可延续申请书；（二）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副本；

（三）与延续食品经营许可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

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销售、贮存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并

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二）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

种、数量相适应的经营设备或者设施，有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

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

或者设施；（三）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

度；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

成品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不洁物；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根据 《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的相关规定，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需要

延续的，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应当在有效期届满6个月前，向原发证部门提出《医

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延续申请。

从事医疗器械经营，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具有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

相适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者质量管理人员，质量管理人员应当具有国家认可的

相关专业学历或者职称；（二）具有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经营、贮存

场所；（三）具有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贮存条件，全部委托其他医疗

器械经营企业贮存的可以不设立库房；（四）具有与经营的医疗器械相适应的质

量管理制度；（五）具备与经营的医疗器械相适应的专业指导、技术培训和售后

服务的能力， 或者约定由相关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从事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的

企业还应当具有符合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要求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保证

经营的产品可追溯。 鼓励从事第一类、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的企业建立符合医

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要求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上述主要资质或许可目前均在有效期内，尚未进入续期流程。 如发行

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无重大变化，且就该等资质或许可提交的复审申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则该

等资质或许可不存在不能通过复审的重大风险。

若上述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主要资质或许可被主管部门取消或到期后无法及时获得更新

批复，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将无法正常开展与该等资质或许可相关的业务。 由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

电商零售业务和品牌营销运营服务，与上述资质或许可相关的业务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较小，因此不会

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从事相关生产经营已取得全部相关资质、许可、认证，报告期内发行人持续符合拥有该等资

质、许可、认证所需的条件，不存在超越许可范围从事生产经营的情形，不存在因此受到行政处罚的法律

风险。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

1、同业竞争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黄韬直接持有公司37.22%股权，通过上海丽仁间接持有公司0.13%

的股权，合计持有公司37.35%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韬及其近亲属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关联企业如下所示：

序号 企业名称 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 上海丽想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韬持有70%

股权并实际控制

投资管理、 实业投资、 创业投

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商务信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无实际经营业务

2

上海织汉服饰有

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韬配偶翁淑

华在该公司任执行董事、法定代

表人并持股90%

服装服饰、针纺织品、羊毛衫生

产、加工、销售，电子商务（不得

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无实际经营业务

3

上海市松江区方

松街道禅茶服装

店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韬配偶翁淑

华设立的个体工商户

服装、饰品、鞋包零售。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服饰销售，并涉及少量

线下化妆品零售

4

上海贝坤贸易有

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韬配偶翁淑

华在该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执

行董事并持股90%

母婴用品、洗涤用品、化妆品、

服装服饰、鞋帽、箱包、童车、童

床、日用百货、电子产品、针纺

织品、皮革制品、数码产品、玩

具、家用电器、灯具灯饰、床上

用品、汽摩配件、汽车饰品、家

具批发零售，电子商务（不得从

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无实际经营业务

5

上海织祺服饰有

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韬配偶翁淑

华持股100%， 公司实际控制人

黄韬配偶翁淑华的弟弟翁国杭

在该公司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

人

服装服饰、 针纺织品加工、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无实际经营业务

6

上海花萃集贸易

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韬配偶翁淑

华持股90%并担任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总经理

化妆品、服装、服饰、鞋帽、床上

用品、皮革制品、箱包、工艺礼

品的批发、零售，婚庆服务。 [企

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

可证件经营]

无实际经营业务 （已

吊销）

7

上海圣鑫美容美

发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韬配偶翁淑

华的弟弟翁国杭持股100%并担

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理发店、美容店。[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经营]

无实际经营业务 （已

吊销）

公司与公司控制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不存在同业竞争关

系。

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韬于2019年3月8日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

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未直接或

间接投资于任何与发行人现有业务存在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未经营也没有为

他人经营与发行人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本人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若发行人认为本人或本人控股或

实际控制的公司从事了对发行人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将及时转让或者终止、或促成本人控股或实

际控制的公司转让或终止该等业务。 若发行人提出受让请求，本人将无条件按公允价格和法定程序将该

等业务优先转让、或促成本人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将该等业务优先转让给发行人。

2、本人将会公允地对待各下属企业，并不会利用主要股东的地位或利用通过这种地位获得的信息，

作出不利于发行人而有利于其他下属企业的决定或判断；本人不会利用主要股东的地位损害发行人及其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人将保证合法、合理地运用股东权利，不采取任何限制或影响发行人正常经营的

行为。

3、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或本人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公司不存在从事与发行人及其所控制的企

业相同或相似且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的情形。 在今后的任何时间内，本人或本人届时控股或实际控制的

公司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直接或间

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亦不生产任何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产品。若发行人今后从事新的业务领域，

则本人或本人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将不从事与发行人新的业务领域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活动。

4、本人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在中国境内或境外，直接或间接从事

与发行人及其所控制的企业相同、相似且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亦不会直接或间接拥有与发行人及其所

控制的企业从事相同、相似且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的其他企业、组织、经济实体的绝对或相对的控制权。

5、本人承诺不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属于发行人或其所控制的企业的商业机会；若本人或本人控股或实

际控制的企业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发行人或其所控制的企业的主营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将立即通知发行人，并优先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发行人或其所控制的企业。如果本人或本人控股

或实际控制的企业获得或将来可能获得任何与发行人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竞争的业务机会，本人将立即通

知发行人并尽力促成该等业务机会按照发行人能够接受的合理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发行人。

6、本人将利用其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组织、经济实体的控制权，促使该等单位按照同样的标准遵守上

述承诺。

7、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连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对由此给发行人及其中小股东

造成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二）关联交易

1、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和《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的关

联方及关联方关系如下：

（1）关联自然人

①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关联方 与公司关联关系

黄韬 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37.35%的股份

②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七、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

③其他关联自然人

发行人的其他关联自然人包括上述关联自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年满18周岁的

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2）关联法人

①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法人股东

关于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法人股东情况请参见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九、

（二）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 。

②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和联营、合营企业

关于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和联营、 合营企业情况请参见招股意向书 “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

“八、发行人控股、参股子公司及分公司” 。

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请参见招股意向书 “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

“九、（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

④关联自然人控制的、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参股子公司以外

的企业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上海丽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及高管黄梅持股95%并担任执行董事，法定

代表人

2 海益得凯欣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林林在该公司任高级管理人员

3 China�Showyu�Health�Group�Limited�（Cayman） 公司董事林林在该公司任董事

4 悦润有限公司（JOY�SONIC�LIMITED） 公司董事林林在该公司任董事

5 Q&K�International�Group�Limited 公司董事林林在该公司任董事

6 Alpha�Smart�Limited 公司董事林林在该公司任董事

7 Glorious�Cayman�Ltd 公司董事林林在该公司任董事

8 I-Hubb�Holdings�Limited 公司董事林林持股100%并担任董事

9 I-Hubb�Fashion�Investment�Limited 公司董事林林实际控制并担任董事

10 Star�Fashion�Limited 公司董事林林实际控制并担任董事

11 宁波中哲慕尚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林林在该公司任董事

12 上海天幂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林林实际控制，公司董事林林配偶冯晓天持

股20%并在该公司担任董事长

13 上海多维度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胡伟雄在该公司任董事

14 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胡伟雄在该公司任董事

15 DA�VINCI�HOLDINGS�LIMITED 公司董事胡伟雄在该公司任董事

16 Milestone�Capital�Advisors�III�Limited 公司监事董锋在该公司任高级管理人员

17 上海织汉服饰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韬配偶翁淑华在该公司任执行董

事、法定代表人并持股90%

18 上海市松江区方松街道禅茶服装店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韬配偶翁淑华持股100%的个体工

商户

19 上海贝坤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韬配偶翁淑华在该公司担任法定

代表人、执行董事并持股90%

20 上海织祺服饰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韬配偶翁淑华持股100%， 公司实

际控制人黄韬配偶翁淑华的弟弟翁国杭在该公司任

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21 上海花萃集贸易有限公司（已吊销）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韬配偶翁淑华持股90%并担任法

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

22 上海圣鑫美容美发有限公司（已吊销）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韬配偶翁淑华的弟弟翁国杭持股

100%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23 北京美亚学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林林的配偶冯晓天持股30%并担任法定代

表人、执行董事、经理

24 宁波国融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董事林林的配偶冯晓天持有5.68%份额并实际控

制，宁波汇金基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0.37%份额

25 宁波汇金基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董事林林的配偶冯晓天持有80%份额并实际控

制

26 上海庚桑投资管理中心

公司董事林林的配偶冯晓天持股100%并担任法定代

表人

27 上海桐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林林的配偶冯晓天持股70%

28 北京市东方思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林林的配偶冯晓天的父亲冯维平持股42%

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29 天津华昌房地产有限公司（已吊销）

公司董事林林的配偶冯晓天的父亲冯维平在该公司

任董事

30 英特华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林林的弟弟Tao�Lin在该公司担任高级管理

人员

31 上海丙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林林的弟弟Tao�Lin的配偶王禹持股5%并

在该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

32 上海新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高管李爱丽的配偶李健飞在该公司任董事

33 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高管李爱丽的配偶李健飞在该公司任高级管理

人员

34 中船外高桥邮轮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高管李爱丽的配偶李健飞在该公司任董事

35 戎美（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高管李爱丽的配偶李健飞在该公司任董事

36 上海新投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 公司高管李爱丽的配偶李健飞在该公司任董事

37 上海杰昶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及高管黄梅弟弟黄松在该公司担任执行董

事、法定代表人并持股100%

38 昆山杰昶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及高管黄梅弟弟黄松持股50%并担任法定

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公司董事及高管黄梅弟弟

黄松的配偶徐忠群持股50%

39 IFM�Investments�Limited 公司独立董事叶茂在该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40 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叶茂在该公司担任独立董事

41 北京盟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叶茂在该公司担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

人

42 上海海享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叶茂在该公司担任执行董事、 经理、法

定代表人

43 北京上古新锐房地产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叶茂在该公司担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44 北京古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独立董事叶茂在该企业持有17.86%权益，并担任

高级管理人员

45 世纪金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叶茂在该公司担任独立董事

46 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李远鹏在该公司任独立董事

47 威富服饰（中国）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曹炜在该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上表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韬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A、上

海织汉服饰有限公司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上海织汉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织汉” ）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上海织汉服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7324417486T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崇南公路435弄104号房G座

法定代表人姓名 翁淑华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万元

股东构成

翁淑华持有90%的股权

王芳仙持有10%的股权

经营范围

服装服饰、针纺织品、羊毛衫生产、加工、销售，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

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年1月15日

登记机关 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注：上海织汉已于2020年7月6日被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a）上海织汉的设立

2014年12月26日，上海织汉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由翁淑华和宋超出资设立上海织汉，其中，

翁淑华为公司的执行董事，宋超为公司的监事。

2015年1月15日，上海织汉在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上海织汉设立时的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1 翁淑华 51.00 51.00%

2 宋超 49.00 49.00%

合计 100.00 100.00%

（b）上海织汉的出资情况、主要成员变更

2016年1月19日，上海织汉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成立新一届股东会，免除原公司监事的职

务，选举王芳仙为公司监事，通过公司修改后的章程。同日，上海织汉召开新一届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

宋超将其持有的上海织汉39%的股权转让给翁淑华，将其持有的上海织汉10%的股权转让给王芳仙。

2016年2月1日，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上述变更。

本次变更完成后，上海织汉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1 翁淑华 90.00 90.00%

2 王芳仙 10.00 10.00%

合计 100.00 100.00%

（c）上海织汉的清算备案

上海织汉于2019年3月26日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上海织汉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组长为翁淑

华，成员为翁淑华、王芳仙、卜凤芳。

2019年4月26日，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上海织汉出具《内资公司备案通知书》，准予清算

组负责人、清算组成员的备案。

B、上海市松江区方松街道禅茶服装店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上海市松江区方松街道禅茶服装店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上海市松江区方松街道禅茶服装店

注册号 310117601103466

类型 个体工商户

住所 上海市松江区方松街道三新北路900弄866号

经营者姓名 翁淑华

资金数额 人民币2万元

经营范围

服装、饰品、鞋包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成立日期 2017年7月5日

登记机关 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C、上海贝坤贸易有限公司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上海贝坤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贝坤” ）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上海贝坤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7MA1J14W73H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文翔路5016号1035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 翁淑华

注册资本 人民币30万元

股东构成

翁淑华持有90%的股权

王芳仙持有10%的股权

经营范围

母婴用品、洗涤用品、化妆品、服装服饰、鞋帽、箱包、童车、童床、日用百货、电子产

品、针纺织品、皮革制品、数码产品、玩具、家用电器、灯具灯饰、床上用品、汽摩配

件、汽车饰品、家具批发零售，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6年2月3日

登记机关 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贝坤的设立

2016年1月18日， 上海贝坤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 同意由翁淑华和王芳仙出资设立上海贝坤，其

中，翁淑华为公司的执行董事，王芳仙为公司的监事。

2016年2月3日，上海贝坤在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上海贝坤设立时的股

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1 翁淑华 27.00 90.00%

2 王芳仙 3.00 10.00%

合计 30.00 100.00%

D、上海织祺服饰有限公司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上海织祺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织祺” ）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上海织祺服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7MA1J2BTW36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新松公路12号30幢-4

法定代表人姓名 翁国杭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万元

股东构成 翁淑华持有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

服装服饰、针纺织品加工、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7年8月9日

登记机关 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织祺的设立

2017年6月27日，上海织祺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由翁淑华出资设立上海织祺，其中，翁国杭

为公司的执行董事，王芳仙为公司的监事。

2017年8月9日，上海织祺在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上海织祺设立时的股

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1 翁淑华 100.00 100.00%

合计 100.00 100.00%

E、上海花萃集贸易有限公司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上海花萃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花萃集” ）的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上海花萃集贸易有限公司

经营状态 吊销，未注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南奉公路1478号2号综合楼2120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 翁淑华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万元

股东构成

翁淑华持有90%的股权

翁国杭持有10%的股权

经营范围

化妆品、服装、服饰、鞋帽、床上用品、皮革制品、箱包、工艺礼品的批发、零售，婚庆

服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成立日期 2010年2月2日

登记机关 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a）上海花萃集的设立

2010年1月10日，上海花萃集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由翁淑华、翁国杭出资设立上海花萃集，

其中，翁淑华为公司的执行董事，翁国杭为公司的监事。

2010年2月2日，上海花萃集在上海市工商管理局奉贤分局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上海花萃集设立时的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1 翁淑华 9.00 90.00%

2 翁国杭 1.00 10.00%

合计 10.00 100.00%

（b）上海花萃集被吊销营业执照

2016年10月14日，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上海花萃集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奉市监案处字

〔2016〕第260201618365号），因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

续六个月以上，吊销其营业执照。

F、上海圣鑫美容美发有限公司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上海圣鑫美容美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圣鑫” ）的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上海圣鑫美容美发有限公司

经营状态 已吊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 上海市普陀区兰溪路448号1-3层

法定代表人姓名 翁国杭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万元

股东构成 翁国杭持有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 理发店、美容店。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成立日期 2007年3月15日

登记机关 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a）上海圣鑫的设立

2007年2月8日，上海圣鑫集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由翁国杭出资设立上海圣鑫，其中，翁国杭

为公司的执行董事兼经理，徐继守为公司的监事。

2007年3月15日，上海圣鑫在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上海圣鑫设立时的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1 翁国杭 10.00 100.00%

合计 10.00 100.00%

（b）上海圣鑫的清算备案

上海圣鑫于2008年1月8日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定， 同意上海圣鑫成立清算组， 清算组组长为翁国

杭，成员为翁国杭、徐继守。

2008年1月16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普陀分局向上海圣鑫出具《备案通知书》，准予清算组负责

人、清算组成员的备案。

（c）上海圣鑫被吊销营业执照

2009年12月17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普陀分局向上海圣鑫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沪工商普案处

字〔2009〕第070200912554号），因公司未按规定在年检截止日期前申报2007、2008年度年检，并在登

记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也未申报年检， 且自登记机关年检补检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仍未申报年检，

吊销其营业执照。

（5）其他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关联关系

阿里巴巴集团 公司5%以上股东阿里网络的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

上海极梁

报告期内曾经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海极梁于2018年

9月将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领誉基石、苏州冠鼎、苏州冠新

杭州甜颜蜜语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注销的全资子公司，已于2019年1月注销

上海丽帆

报告期内曾经的联营企业， 公司已于2018年1月将持有的上海

丽帆股权转让给上海发网，仍比照关联方披露

上海联恩

报告期内曾经的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公司已于2018年8月将

持有的上海联恩股权转让给上海极梁

Forest�Huang�BVI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韬报告期内曾经控制的企业，已分别于2017

年1月和2019年3月注销

LILY�&�BEAUTY�UK�CO.,�LTD

上述公司中，报告期内，存在与公司相似、相近、同类业务或存在业务关联，后通过股权转让或注销方

式消除关联关系的公司如下：

①杭州甜颜蜜语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曾持有杭州甜颜蜜语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公司已于2019年1月18日完成了杭

州甜颜蜜语科技有限公司的注销登记手续。 杭州甜颜蜜语科技有限公司注销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杭州甜颜蜜语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韬

成立日期 2014年11月17日

注册资本 100万元

企业住所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龙潭路20号4幢569室

经营范围

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成果转让：计算机软件、网络技术；服务：网页设计，平面设计；

设计、发布：国内广告（除新闻媒体及网络广告）。 批发、零售：计算机软件、服装服饰、鞋帽、针纺织

品、棉纺织品、床上用品、化妆品、数码产品、家居用品、工艺美术品、日用百货、玩具、家用电器、音响

设备、汽车配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100%股权

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无实际经营业务

②上海丽帆

上海丽帆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丽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梁彬

成立日期 2016年4月22日

注册资本 200万元

企业住所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闵塔路1688号3幢3层

经营范围

供应链管理，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装卸服务（除危险品及专项规定），从事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仓储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食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上海发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持有70%股权，梁彬持有30%股权

主营业务 仓储物流服务

③上海联恩

上海联恩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联恩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良

成立日期 2005年6月16日

注册资本 426万美元

企业住所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1698弄28号19幢一层厂房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机电设备、汽摩配件、机械设备、工艺礼品（文物除外）、母婴用品、体育用品、珠

宝首饰（毛钻、裸钻除外）、电子产品、包装材料、日用百货、服装服饰、钟表、皮革制品、鞋

帽、化妆品、五金交电、办公用品、文化用品（图书、音像制品除外）、包装材料的批发、网上

零售，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机械设备制造加工，室内装饰装潢，会务服务（主办、承办、会

展除外），礼仪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国内外各类广告，电脑图文设计、制作，网页设计，网站建设，计算机科技、信息科技、互联

网科技、电子商务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Lian�e_Commerce�Services�Limited持有100%股权

主营业务

主要为化妆品品牌方提供店铺运营、品牌营销推广、客户服务、仓储物流等综合服务的网

络零售商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甜颜蜜语科技有限公司已注销。上海联恩和上海丽帆与公司及公司的其他关联

方不存在利益输送。

2、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领取薪酬/津贴外，公司存在的经常性关联交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

称

交易内容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交易额

占同类型交

易比

交易额

占同类型交

易比

交易额

占同类型交

易比

上海

丽帆

仓储物流服务 2,655.26 7.97% 3,435.90 13.00% 5,445.83 23.93%

阿里巴巴

集团

平台运营服务 16,372.75 80.32% 19,676.51 91.56% 14,305.25 82.17%

广告推广服务 39,853.17 58.74% 37,366.92 60.78% 24,808.02 69.67%

仓储物流服务 10,782.95 32.35% 8,014.83 30.33% 4,688.40 20.60%

注：

1、仓储运输服务同类型交易为公司全部仓储及运输费用，包括销售费用和服务成本中的仓储物流费

及代垫仓储物流费；

2、平台运营服务同类型交易为公司为进行平台销售所支付的全部平台运营费用，包括销售费用和服

务成本中的平台运营费及代垫平台运营费；

3、广告推广服务同类型交易为公司为进行产品推广所支付的全部广告推广费用，包括销售费用和服

务成本中的广告费及代垫广告费。

（1）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支付薪酬总额分别为721.62万元、

1,165.19万元和1,017.83万元。

（2）仓储运输服务

①上海丽帆

2016年初，公司主要采取自有仓与外包仓并行的仓储管理模式。 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发展公司优势

业务，同时提高发货速度和优化用户体验，2016年5月起，公司已基本将仓储业务外包，并与上海发网、心

怡科技、汉维仓储、菜鸟供应链等仓储物流服务商开展合作，建立起遍布全国的外包仓库网络。 在对仓库

业务进行整体外包的过程中，为适当对仓储风险进行防范，保持对仓储物流资源一定的掌控力，稳步实现

自有仓至外包仓的转变，公司于2016年4月参股设立上海丽帆（持股25%），由其提供公司部分品牌的仓

储物流服务。 公司已于2018年1月转让全部所持上海丽帆股权。

公司与上海丽帆发生的仓储物流费用主要系上海丽帆为公司提供货物仓储及其管理、订单处理及分

拣、包装材料供应等服务及增值物流服务等所收取的服务费。 上海丽帆根据商品体积、包装难易程度、商

品重量等因素对不同品牌商品分别进行报价，并与公司签订年度《仓储物流服务合同》。 2017年、2018年

和2019年，公司与上海丽帆发生的服务费金额分别为5,445.83万元、3,435.90万元和2,655.26万元。

仓储物流费单价受所管理商品的特性（如商品体积、包装难易程度、商品重量等）影响而有所不同。

例如洗护类的产品，如洗发水产品体积大、包装较难、重量大，单位仓储物流费相对较高；而彩妆类如口

红、粉底液等产品，产品体积小、包材使用较少、重量小，单位仓储物流费相对较低。

总体而言，公司与上海丽帆及主要非关联仓储物流供应商的单价不存在较大差别。报告期内，上海丽

帆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对公司或关联方的利益输送。

②阿里巴巴集团

为更好地集中精力发展优势业务，同时提高发货速度和优化用户体验，自2016年5月起公司已基本采

用外包仓进行仓储管理及物流配送。 同时随着我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快速发展，仓储快递物流产业获得了

高速增长，业内已经形成了一批高度专业化的物流管理公司，菜鸟供应链作为国际知名企业，具备仓储网

络遍布全国、配送速度快、库存管理规范等竞争优势，规模增长快速，因此公司选择其为部分店铺提供仓

储物流服务，并向其支付仓储物流费用。壹网壹创、宝尊电商等同行业公司亦使用菜鸟供应链为其店铺提

供的仓储物流服务。

A、交易金额及变动原因

2017年、2018年和2019年， 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中仓储物流费分别为4,688.40万

元、8,014.83万元和10,782.95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中仓储物流费用增长较快主要系部分品牌换仓以及

菜鸟供应链服务品牌的销量增长较快所致。 具体如下：（i）2016年10月， 公司开始与菜鸟供应链开展合

作，由其负责欧莱雅少部分产品的仓储管理及物流配送。公司预计巴黎欧莱雅、美宝莲、凡士林、旁氏等品

牌销售规模增长较快，而现有部分仓库面积较小，无法满足上述品牌的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菜鸟供应链

具备较多优势，如仓储面积及物流覆盖面积大、配送速度快、仓库管理规范。 因此公司于2017年下半年将

巴黎欧莱雅、美宝莲、凡士林、旁氏集中到菜鸟供应链进行统一管理，并于2018年5月将施华蔻品牌部分产

品调整至菜鸟供应链进行管理。 （ii）2018年，美宝莲、凡士林、旁氏品牌电商零售收入分别增长61.24%、

213.14%、104.90%，2019年， 凡士林、 旁氏、 相宜本草品牌电商零售收入分别增长118.83%、124.04%、

23.45%，随着菜鸟供应链服务品牌销售规模、单量增长以及单价上升，公司向菜鸟供应链支付的仓储物流

费相应上升。

B、菜鸟供应链收取仓储物流费系根据统一定价机制确定

店铺首次使用菜鸟供应链时，菜鸟平台会根据不同商品品类自动弹出相应的标准化电子协议，店铺

需点击《美妆物流服务协议》，对仓储物流服务收费标准、结算方式等进行选择与确认，阿里巴巴依照协

议约定按月从店铺支付宝账户余额进行划扣。

经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披露的菜鸟供应链仓储物流费定价政策，菜鸟供应链向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

司收取仓储物流费的定价机制基本一致，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同行业可比公司披露的菜鸟供应链仓储物流费定价政策

壹网壹创

结算模式：“按月结算，当月费用于次月扣费，商家需保证各店铺支付宝扣费账号资金充足，确保菜鸟可

以及时足额扣款。 ”

计费模式：

“1、仓储服务费：周转天数60-90天，3元/立方/天，周转天数超过90天，4元/立方米/天；

2、订单处理费：2017年，首3件若订单总重量不超过2KG为1.3元，后续0.2元/件；2018：首件1.45元,

后续0.22元/SKU；2019：首件1.52元,后续0.32元/SKU

3、配送费：2017年，根据距离远近收费，以江浙沪为例，首重1KG3.3元，续重1元/KG；2018年，首重

3.6元，续重1.1元/KG

4、增值服务费：对非销售出库、装卸搬运、代贴条码等根据每件、每立方等计量单位进行收费

5、包材：根据规格大小按个进行收费” 。

若羽臣

“商家计费节点以菜鸟系统为准，物流订单在系统中成为‘已出库’ 状态后，菜鸟按照合同约定的计费

重量进行计费，并在订单完成后进行扣费。 ”

御家汇

服务价格：

“仓储服务费：60天以内免仓储服务费；超过60天小于90天：3元/立方/天；超过90天：4元/立方/天；

订单处理费：首件1.3元，后续每增加一件0.2元；

配送费：根据始发地与目的地不同，首重3.3-9.0元，后续增重1元/kg；

增值服务：0.2元-0.5元/件” 。

注：表中内容取自上述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综上所述，菜鸟供应链向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取仓储物流费的定价政策一致。

C、菜鸟供应链向公司及壹网壹创收取的仓储物流费平均单价不存在较大差别

报告期各期，菜鸟供应链向公司及壹网壹创收取的仓储物流费平均单价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单

公司名称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壹网壹创[注] 8.18 7.86 7.25

丽人丽妆 8.87 7.69 8.11

注1：同行业公司中仅壹网壹创对菜鸟供应链单价进行披露。 壹网壹创数据取自其IPO补充法律意见

书， 为壹网壹创采购第三方仓储物流服务的单价。 根据壹网壹创IPO补充法律意见书，“2017年发行人

（壹网壹创）将第三方仓储物流供应商从深圳科捷更换成了菜鸟物流，由于菜鸟物流在行业内体量较大、

采购快递服务等单位成本较低，带来第三方仓库单均仓配成本出现下降。 ”

注2：壹网壹创的数据来自其披露的补充法律意见书，2019年为1-6月数据。 壹网壹创公开信息未披

露2019年全年仓储物流费平均单价。

由上表可知，菜鸟供应链向公司及壹网壹创收取的仓储物流费平均单价比较接近，不存在较大差别。

D、公司整体仓储物流费（包括菜鸟供应链及其他仓储物流供应商）占收入的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不存在较大差别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整体仓储物流费用占收入的比例如下：

公司名称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若羽臣 5.35% 5.71% 5.12%

跨境通 7.15% 9.43% 13.10%

宝尊电商 3.78% 4.29% 4.28%

壹网壹创 5.59% 6.73% 6.70%

丽人丽妆 6.20% 6.37% 6.63%

注1：丽人丽妆的仓储物流费为销售费用和服务成本中的“仓储物流费用” ；壹网壹创的仓储物流费

包括销售费用中的“仓配费用” 、“仓库租金”和营业成本中的“仓储物流” ；若羽臣的仓储物流费为销售

费用中的“仓储物流费” ；宝尊电商为仓储物流费与总GMV的比例；跨境通的仓储物流费为销售费用中

的“仓储费、物流费、运杂费、辅料、打包费” 。

注2：壹网壹创和若羽臣的数据来自其披露的招股意向书，宝尊电商、跨境通的数据来自其年度报告。

若羽臣2019年为1-9月数据，壹网壹创2019年为1-6月数据。

报告期内，公司仓储物流费占比与壹网壹创较为接近。

综上，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整体仓储物流费用占收入的比例不存在较大差别。

E、结合发行人采购其它仓储物流供应商的价格分析定价公允性

报告期内，公司向菜鸟供应链及其他主要仓储物流供应商采购的平均单价如下：

单位：元/单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上海发网 11.33 11.48 10.04

心怡科技 11.54 12.76 11.60

上海丽帆 10.36 11.03 9.15

汉维仓储 - 9.47 8.16

申通 9.05 8.06 11.02

菜鸟供应链 8.87 7.69 8.11

菜鸟供应链的仓储物流服务单价较低符合行业情况， 壹网壹创的披露文件中有如下描述，“2017年

发行人将第三方仓储物流供应商从深圳科捷更换成了菜鸟物流，由于菜鸟物流在行业内体量较大、采购

快递服务等单位成本较低，带来第三方仓库平均仓储物流成本出现下降” ；御家汇的披露文件中有如下描

述“2016年，发行人加大了与菜鸟网络的合作力度，其快递费报价较低，快递物流费单位成本有所下降，

故快递费占收入比例下降” 。 因此，公司与同行业公司向菜鸟供应链支付的平均单价均相对较低。

F、公司单均物流成本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单均物流成本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如下：

单位：元/单

公司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壹网壹创 8.18 7.86 7.25

丽人丽妆 9.44 10.07 9.79

注：同行业公司中仅壹网壹创对采购第三方仓储物流服务进行披露，壹网壹创数据取自其IPO补充法

律意见书，2019年列示数据系2019年1-6月数据，壹网壹创2019年年报中未披露相关数据。

报告期内，公司单均物流成本整体高于壹网壹创，整体保持稳定。根据壹网壹创IPO补充法律意见书，

“2017年发行人（壹网壹创）将第三方仓储物流供应商从深圳科捷更换成了菜鸟物流，由于菜鸟物流在

行业内体量较大、采购快递服务等单位成本较低，带来第三方仓库单均仓配成本出现下降。 201年、2019

年1-6月第三方单均成本出现小幅上升，主要系菜鸟物流小幅提升报价的影响” ，可知壹网壹创主要合作

的第三方仓储物流服务商系菜鸟供应链。 报告期各期，菜鸟供应链向公司收取的仓储物流费平均单价为

8.11元/单、7.69元/单及8.87元/单，与壹网壹创相近。 公司向其他仓储物流供应商的平均单价高于菜鸟供

应链，拉高了公司单均物流成本。

G、菜鸟供应链对公司与其之间的交易公允性出具说明

菜鸟供应链已对公司与其之间的交易公允性出具说明，确认其向所有购买服务的商户收取的服务费

用均系根据菜鸟供应链统一的定价机制确定，菜鸟供应链与丽人丽妆在仓储物流服务及其他交易条件等

方面与其他同行业公司一致，定价公允。

菜鸟供应链收取仓储物流费系根据统一定价机制确定，菜鸟供应链向公司及披露菜鸟供应链单价的

同行业公司收取的仓储物流费平均单价不存在较大差别，公司整体仓储物流费占收入的比例与同行业可

比公司亦不存在较大差别，菜鸟供应链对公司与其之间的交易公允性出具说明。因此，菜鸟供应链与丽人

丽妆在仓储物流服务及其他交易条件等方面与其他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定价公允。

（3）平台运营服务

天猫平台在互联网B2C行业市场占有率超过60%，并呈上升趋势，处于市场显著的领先地位，聚集了

海量的消费者群体，其在化妆品品牌电商领域拥有领先地位及优势。 此外，天猫平台的正品化经营理念，

符合化妆品产品对于正品渠道的特性需求以及公司的原则和定位。 因此公司根据自身业务模式、产品类

型、竞争优势，自2010年设立以来即选择在阿里巴巴集团的天猫平台运营。在天猫平台上运营店铺需要向

阿里巴巴集团支付平台服务费、积分系统软件服务费、聚划算佣金等一系列与成交额有关的平台运营费

用。 珀莱雅、丸美股份等化妆品上市公司，壹网壹创等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电商零售业务90%以上也是选择

在天猫平台上开展。

①交易金额及变动原因

2017年、2018年和2019年， 公司向阿里巴巴集团支付的平台运营费用分别为14,305.25万元、

19,676.51万元和16,372.75万元。 公司2018年向阿里巴巴集团支付的平台运营费用为19,676.51万元，相

对较高，主要系公司所运营店铺达到保底成交额的家数减少导致平台服务费退回较少所致。

②主要收取政策

平台运营费用的主要收取政策如下：

费 用 类

型

定价机制、定价标准、收取政策 结算方式 说明

平 台 服

务费

按线上实际成交金额的一定比例实时划扣，扣费比例取

决于商品类目，其中丽人丽妆主营的化妆品类目扣费比

例为4%。

为鼓励入驻商家做大经营规模，天猫平台与部分销

量较大且品牌声誉较高的店铺签订保底协议，约定保底

成交额、比较费率、优惠费率。 在发生每笔销售时，天猫

平台按照交易额乘以基础费率（化妆品类目为4%）进

行平台服务费的实时划扣，在年底根据全年实际交易额

与保底交易额的对比情况，对实时扣款的差额进行补缴

或退回。

日常由支付宝自

动扣缴， 年末根

据实际成交额由

系统进行结算

对于未签订保底协议的店铺，根据

网上标准电子化合同《天猫服务协

议》、 天猫规则网站公示的各年度

《天猫各类目年费软件服务费一览

表》对软件技术服务费进行收取。

对于签订保底协议的店铺，根

据条款约定的优惠费率、 比较费

率、保底成交额以及店铺全年实际

成交额对软件服务费进行收取。

天猫平台服务费的收费政策

不存在针对某一家商户的利益输

送或特殊利益安排。

积 分 系

统 软 件

服务费

按订单成交金额一定比例划扣每一笔订单的积分系统

软件服务费，扣费比例为0.5%

支付宝自动扣缴

根据网上标准电子化合同《天猫服

务协议》、《天猫积分通用规则》，

各店铺对该部分费用进行支付。

聚 划 算

平 台 服

务费

商家在网页点击确认标准电子化合同后，可按需在任意

时段对各个单品或单品组合报名参加聚划算活动。聚划

算活动入口对所有天猫入驻商家开放，入驻商家可以查

看特定聚划算活动相关的基础费用、封顶费用、实时划

扣费率等参数，视自身情况决定是否报名参加。报名后，

系统将根据设定的费用规则进行自动扣费。具体收费模

式如下：

1、“基础收费模式” ，即基础技术服务费（简称“基

础费用” ，以下同）、实时划扣软件服务费、封顶软件服

务费（简称“封顶费用” ，以下同）的组合模式，基础费

用及封顶费用标准均与天数相关，具体含义如下：

1）参聚商家在商品获得审核通过后，需要提前止

付一笔基础费用至其绑定支付宝内，在所有商品正式参

团时，基础费用将划扣至聚划算帐户并不予退回。

2）当开团后累计确认收货交易订单金额根据对应

类目技术服务费的费率计算出的技术服务费等于或低

于开团时已扣除的基础费用前，系统将不会执行实时划

扣技术服务费操作（即系统免收技术服务费）。

3）当累计确认收货交易订单金额根据对应技术服

务费的费率计算的技术服务费高于开团时已扣除的基

础费用后，系统将对超出免扣技术服务费的成交额（免

扣技术服务费成交额=基础费用/对应类目技术服务费

的费率） 部分按照对应类目技术服务费的费率扣取实

时划扣技术服务费，直至扣除的基础费用及实时划扣的

技术服务费合计达到封顶费用时，系统停止扣费。

2、“特殊收费模式” ，具体包括两种：

1）“实时划扣技术服务费的收费模式” ，即免除基

础费用的缴纳要求，也不设置封顶费用，仅按照确认收

货的成交额及对应类目的技术服务费费率实时划扣技

术服务费，且部分业务或者品牌按照对应类目的实时划

扣技术服务费的费率的8折扣费， 具体详见商家报名具

体业务类型的活动所展现/公示的收费标准。

2）“固定费用收费模式” ，即商家应在获得审核通

过后提前止付一笔固定技术服务费 （简称 “固定费

用” ）至商家绑定支付宝内，并于开团时由系统划扣至

聚划算， 开团后系统将不再实时监控确认收货成交额，

商家也无需再缴纳实时划扣技术服务费。

3、丽人丽妆主营的化妆品类目扣费比例为3%。

基础收费模式和

实时划扣技术服

务费的收费模式

由支付宝自动扣

缴；

固定费用收

费模式为在开团

时从支付宝自动

扣缴

根据网上标准电子化合同、《聚划

算收费实施细则》及商家所报名具

体业务类型的活动所展现/公示的

收费标准，各店铺对该部分费用进

行支付

③阿里巴巴集团收取平台服务费系根据统一定价机制确定

天猫平台按照统一的定价机制、定价标准向店铺收取平台服务费、积分系统软件服务费、聚划算佣金

等平台运营费用，具体收费标准在天猫商家中心、天猫商家营销活动中心和阿里妈妈客服中心等网站中

均有明确列示，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不存在针对公司的特殊政策，不存在对公司的利益输送或特殊利

益安排。

除向签订保底协议的店铺收取的平台服务费外，未签订保底协议的店铺收取的平台服务费、积分系

统软件服务费、聚划算佣金等均根据天猫平台网上标准电子化合同进行统一定价与结算，由平台系统自

动扣缴相关款项，各店铺不存在差异。

经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披露的天猫平台运营费定价政策，阿里巴巴集团向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收

取平台运营费的定价机制一致。

保底协议主要约定保底成交额、比较费率、优惠费率，系天猫平台统一政策。对于天猫平台而言，为了

保持平台交易规模的持续增长及其在B2C市场的领先地位， 天猫平台与重要品牌客户签订保底协议，设

置与店铺成交额挂钩的平台服务费定价方式，以较为优惠的平台服务费率激励品牌销售增长，从而带动

平台整体GMV增长及流量销售价值最大化。同时，天猫平台以较为优惠的平台服务费率鼓励具有成长潜

力及市场影响的品牌入驻，为未来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天猫平台的保底协议，综合考量平台GMV增长目

标及各入驻品牌自身增长预期，设定合理的保底目标成交额以作为享受优惠费率的前提条件，即兼顾平

台增长需要和品牌达成保底金额的可行性，从而有效达到对品牌的激励作用。因此，天猫平台和各品牌店

铺签订保底协议是基于其商业逻辑的，具备合理性。

公司各年度签订的保底协议与天猫平台设立保底协议的商业目标和基本规则一致。 报告期各期，各

品牌店铺保底目标成交额系公司与天猫平台综合考量平台GMV增长目标和品牌增长预期， 经商业谈判

协商一致的结果；签订保底协议品牌的优惠费率区间基本处于2.5%-3%，不存在重大变化；2018年度，签

订保底协议品牌的比较费率相对2017年度的变动基本在0.3%以内，变动较小。 报告期内，各品牌保底成

交额、优惠费率、比较费率的变动符合商业逻辑，具备合理性，且各年度不存在重大差异。

2019年度，公司采用多品牌联合保底的形式与天猫平台签订保底协议，优惠费率为2.5%。 经模拟测

算，若2019年按独立保底协议签订，且优惠费率为2.5%-3%，则将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额为691.86�万元，

占公司2019年度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的3.17%。 公司上述联合保底协议的签订与公司经营的品类及品牌数

量较多相关，且符合天猫平台服务费定价政策设置的商业逻辑及公司品牌店铺的实际运营情况，相关政

策及其变更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公司与同行业的优惠费率政策及最终实际收取费率不存在重大差异， 对公司业绩不存在显著影响，

保底协议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等情形。

综上所述，阿里巴巴集团向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取平台运营费的定价政策和费率一致。

④结合阿里巴巴集团向无关联第三方提供同类服务的价格分析定价公允性

同行业可比公司中壹网壹创对平台运营费及主要类型进行单独披露。作为同样主要在天猫平台运营

的化妆品电商龙头，壹网壹创与公司业务模式较为接近。由于公司平台运营费由电商零售业务产生，因此

本部分平台运营费占比为各类平台运营费与电商零售业务收入的比例。

报告期内，公司向阿里巴巴集团支付的平台运营费占比与壹网壹创的对比如下：

公司名称 2019年 2019年1-6月 2018年 2017年

壹网壹创 - 5.42% 4.71% 3.58%

丽人丽妆 4.42% 6.09% 5.88% 4.54%

注：壹网壹创的数据来自其披露的招股意向书。 壹网壹创公开信息未披露2019年全年向阿里巴巴集

团支付的平台运营费。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支付的平台运营费比例分别为4.54%、5.88%和4.42%，比壹网壹创略高。 总体而

言，公司与壹网壹创的平台运营费占收入的比例较为接近。

平台运营费主要包括平台服务费、积分系统软件服务费和聚划算佣金。 公司向阿里巴巴集团支付的

平台服务费、积分系统软件服务费、聚划算佣金等平台运营费定价公允，阿里巴巴集团向公司及同行业无

关联第三方壹网壹创提供平台运营服务的价格基本一致，定价公允。

⑤阿里巴巴集团对公司与其之间的交易公允性出具说明

阿里巴巴集团作为一家在美国纽交所和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互联网平台公司， 内部控制受到严格监

管，在其发展过程中，除对零售商业、云计算等核心业务进行重点开拓外，还对在平台上规范运作、具有标

杆作用的零售服务商进行投资，希望与这类优质的零售服务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除公司外，阿里

巴巴集团在化妆品零售服务商等领域还投资了宝尊电商、如涵控股，曾经间接投资了杭州悠可。

此外，阿里巴巴集团向公司收取平台运营费的下属交易主体（包括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天猫

网络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妈妈软件服务有限公司、浙江阿里巴巴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淘宝（中国）软件有

限公司、阿里巴巴（中国）软件有限公司等）已对公司与其之间的交易公允性出具说明，确认其向所有在

天猫平台开设店铺或购买服务的商户收取的服务费用均系统一定价机制确定，各交易主体与丽人丽妆在

平台运营服务及其他交易条件等方面与同行业其他公司一致，定价公允。

报告期内，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平台运营费用确系业务经营需要，阿里巴巴

集团按照行业统一定价机制向公司收取平台运营费用，不存在针对公司的特殊政策及条款，不存在通过

利益输送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阿里巴巴在平台运营服务及其他交易条件方面与其他公司

一致。

（4）广告推广服务

天猫平台流量分散，竞争激烈，为了更好的推广经营品牌、吸引更多潜在客户，公司必须使用平台上

的钻石展位、品销宝、直通车等标准推广工具，相应需要支付广告推广费用。 壹网壹创等同行业上市公司

的电商零售业务每年也需要向天猫平台支付相同类型的广告推广费用。

①交易金额及变动原因

2017年、2018年和2019年， 公司向阿里巴巴集团支付的广告推广费用分别为24,808.02万元、

37,366.92万元和39,853.17万元。

公司2018年向阿里巴巴集团支付的广告推广费用为37,366.92万元，较2017年增加50.62%，主要系

公司合作品牌结构变化、品牌间营销活动竞争加剧、品牌方营销推广计划变化所致，具体如下：（i）公司

2018年转出店铺中兰蔻、巴黎欧莱雅的钻直品活动由品牌方对推广账户进行充值，公司负责具体投放策

略及执行，无须支付广告推广费用。 由于上述店铺2017年销售收入规模较大，随着上述店铺转出，2018年

通过公司向阿里巴巴集团支付进行广告推广的店铺占比有所上升，公司向阿里巴巴集团支付的广告推广

费相应上升。 （ii）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之间的广告推广费主要为钻直品活动，相关活动的价格由店铺竞

拍决定。随着品牌间营销活动竞争加剧，钻直品的单价上升，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之间的广告推广费相应

上升。 （iii）受部分品牌方的营销推广计划影响，部分品牌的钻直品投入有所上升。

2019年，公司向阿里巴巴集团支付的广告推广费用为39,853.17万元，随公司业务规模扩大而有所上

升，较2018年增加2,486.25万元。

②主要收取政策

广告推广费用的主要收取政策如下：

服 务 费 用

所 涉 及 活

动类型

定价机制、定价标准、收取政策 结算方式 说明

钻石展位

以下两种方式择其一：

（1）按展现收费（CPM）：按照CPM竞价收费，即按

照每千次展现收费，点击不收费。 价高者优先展现。

实际扣费=按照下一名CPM结算价格+0.1

（2）按点击收费（CPC）：按照CPC竞价收费，即展

现免费，点击收费。 点击付费投放模式下将“点击出价”

折算成“千次展现的价格” 。 折算后的CPM出价与其他

商家进行竞争，价格高的优先展示。

预先在账户充值 ，

自动计算并从账户

中扣除

根据网上标准电子化合同

《钻石展位广 告服 务 协

议》，各店铺按照合同约定

在网上进行竞价购买

直通车

按点击收费。 由商家对选定搜索关键词进行出价，单次

点击实际扣费=下一位的出价×下一名的质量得分/商

家的质量得分+0.01

预先在账户充值 ，

自动计算并从账户

中扣除

根据网上标准电子化合同

《天猫直通车软件服务协

议》， 各店铺按照合同约定

在网上进行竞价购买

品销宝

主要为明星店铺和品牌专区。

明星店铺按展现扣费。 如无人竞价，则按流量包的

起拍价进行扣费；如有人竞价，则流量包的每个词的出

价=下一名出价+0.01；

品牌专区为一次性合同， 店铺可自行选择是否签

约，签约店铺可买断全年品销宝关键词词包，当年相关

关键词词包不再参与品销宝竞价。

预先在账户充值 ，

自动计算并从账户

中扣除

明星店铺，根据网上标准电

子化合同《品销宝广告服务

协议》， 各店铺按照合同约

定在网上进行竞价购买；

品牌专区，各店铺根据

标准天猫合同《品销宝品牌

专区广告投放协议》进行费

用支付。

超级推荐

主要为以下两种方式择其一：

（1）按展现收费（CPM）：按照CPM竞价收费，即按

照每千次展现收费，点击不收费。 价高者优先展现。

实际扣费=按照下一名CPM结算价格+0.1

（2）按点击收费（CPC）：按照CPC竞价收费，即展

现免费，点击收费。 点击付费投放模式下将“点击出价”

折算成“千次展现的价格” 。 折算后的CPM出价与其他

商家进行竞争，价格高的优先展示。

预先在账户充值 ，

自动计算并从账户

中扣除

根据网上标准电子化合同

《阿里妈妈超级推荐软件服

务协议》， 各店铺按照合同

约定在网上进行竞价购买

互动城

一次性合同，按互动城展示、互动所涉及的软件服务进

行固定收费，店铺自行选择后签约。

活动开始前， 通过

银行转账向阿里巴

巴指定账户支付

各店铺根据所选取服务类

型签署标准天猫合同《天猫

双十一全球狂欢节 “狂欢

城”合作协议》、《天猫双十

一全球狂欢节“切红包” 合

作协议》等进行费用支付。

③阿里巴巴集团收取广告推广费系根据统一定价机制确定

天猫平台按照统一的定价机制、定价标准向店铺收取钻石展位、直通车、品销宝等广告推广费用，具

体收费标准在天猫商家中心、天猫商家营销活动中心和阿里妈妈客服中心等网站中均有明确列示，与同

行业可比公司一致，不存在针对公司的特殊政策，不存在对公司的利益输送或特殊利益安排。

报告期内广告推广费用主要为使用钻石展位、直通车、品销宝等天猫平台提供的标准推广工具进行

营销活动产生的服务费，公司根据天猫平台网上标准电子化合同进行统一定价与结算，在阿里妈妈平台

中预先充值，根据按展现收费（CPM，即按展现收费，点击不收费）和按点击收费（CPC，即展现免费，点

击收费）两种模式在阿里妈妈系统中自动扣费，每千次展现/点击的收费价格由卖家竞价确定，定价政策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

经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披露的天猫平台广告推广费定价政策，阿里巴巴集团向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

司收取广告推广费的定价机制一致。

综上所述，阿里巴巴集团向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取广告推广费的定价政策和费率一致。

④结合阿里巴巴集团向无关联第三方提供同类服务的价格分析定价公允性

A、公司向阿里巴巴集团支付的广告推广费占比公允

公司向阿里巴巴集团支付的广告推广费主要按展现或点击收费， 每千次展现/点击的收费价格由卖

家竞价确定，从阿里妈妈系统中自动扣缴。 同行业可比公司中壹网壹创对广告推广费进行单独披露。

公司向阿里巴巴集团支付的广告推广费占比低于壹网壹创主要系经营品牌差异所致，壹网壹创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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